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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1 月 7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我 2002年 7月 22日的信（S/2002/822）。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已经收到埃塞俄比亚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

交的补充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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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10月 31 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关于 

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继 2002年 1月 30日提交报告（S/2002/137，附件）之后，委员会随即要求

提供更多资料，澄清若干问题。谨随函附上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根据安全

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补充报告（见附文）。 

 请将本函及其附文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卜杜勒梅伊德·侯赛因（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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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根据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

提交的补充报告 
 

导言 

 2002年 6月 10日，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要求在埃塞俄比亚政府根据安全理事

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报告的基础上提供额外资料，阐明若干问题。 

 因此，对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第 1(a)分段 

˙ 请概述报告提到的法律备忘录有关条款，其中涉及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

义。该备忘录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司法部编写了一份法律备忘录，内容涉及在

国家法律制度中执行联合国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文书。第 4/95号公告第 23条赋予

司法部作为联邦政府首席法律顾问的权力，该备忘录是根据这一权力编写的，指

导行政部门执行与打击恐怖主义有关的法律。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提交的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

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载有该备忘录的实质性内容。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 

 a. 联合国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的法律效力及法律后果， 

 b. 第 1373（2001）号决议有助于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努力防止

并打击恐怖主义， 

 c. 国家法律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的能力； 

一． 国家法律执行埃塞俄比亚未批准的恐怖主义问题国际公约的能力； 

二． 国家法律执行该决议其它部分的能力； 

三． 决议和公约引起的问题； 

a) 管辖权问题 

b) 引渡罪犯问题 

c) 法律互助问题 

˙ 请说明法律备忘录或任何其他法律规定是否使埃塞俄比亚能够履行《联合国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公约》的要求，埃塞俄比亚目前正在批准该公约。

如果不能，将在多长时间内采取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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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部编写法律备忘录旨在推动执行联合国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各项公约，并

针对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编写备忘录补充说明。这一切表

明，应进一步加强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法律，以履行《联合国制止

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公约》的要求。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批准了

在刑法增加以下条款的提议，并提交人民代表院颁布。 

“第 252条  恐怖行为 

 1. 任何人犯下恐怖行为，可能危及任何人（无论多少人）或群体的生命、

人身安全或自由，造成严重伤害或导致死亡，或可能破坏公共或私人财

产、自然资源、环境或文化遗产，计划或企图： 

 (a) 恫吓、恐吓、强迫、胁迫或诱使任何政府、机关、机构、公众或部

分公众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为，或采取或放弃某种立场，或根据某

些原则采取行动；或 

 (b) 扰乱公共服务、中断向公众提供必要服务或制造社会紧急状态；或 

 (c) 在国家中制造内乱； 

 应处以 10至 25年徒刑，情节严重者应处以终身监禁或死刑。 

 2. 为进行本条第(1)款所述的任何行为而推动、赞助、协助、指挥、煽动

援助、鼓励、企图，威胁，谋划、组织或勾引任何人，应依照第(1)款

规定受到惩罚（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 请埃塞俄比亚说明在执行所有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方面联邦机构与联邦政

府各单位下属机构以及这些单位下属机构之间的协调情况。 

 联邦和国家区域邦执法机构通过若干通讯渠道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偶尔也与

有关官员和专家交流经验。联邦警察局向区域邦警察局定期提供培训和技术援

助，支持它们调查犯罪和起诉的能力。此外，联邦警察局和区域警察局交流关于

国内和国际犯罪的资料。 

第(1)(d)分段 

˙ 请概述将为进行恐怖行为提供或筹集资金视为犯罪的刑法第 32条和第36条。 

 刑法第 32 条和第 36 条涉及罪犯作为包括恐怖行为在内的任何犯罪行为主

犯、共犯和同谋的能力。根据刑法第 32条和第 36条，为包括恐怖行为在内的犯

罪行为筹集资金将被视为故意参与主要罪行。 

“第 32条  主行为：罪犯和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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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个人如果： 

(a) 实际上直接或间接犯罪，例如通过身体或自然力量；或 

(b) 未实施犯罪行为但充分参与犯罪和预期结果；或则应被视为犯罪并

受到相应惩罚； 

 2） ……………………………………………………………… 

 3） 如果有若干共犯参与，应按照法律给予同样惩罚。” 

“第 36条：共犯 

 1) 共犯指在实施犯罪计划之前或期间故意协助主犯犯罪者，无论是为犯罪

提供信息、建议、供应工具或物质援助或任何援助。 

 2) 国际罪行共犯应受到惩罚。” 

˙ 这些条款是否包括将在埃塞俄比亚境外为恐怖行为提供和筹集资金视为犯

罪？ 

 刑法第 32条和第 36条适用于刑法或将某些行为视为犯罪的某些国内法律所

述的所有犯罪行为，也适用于违反国际法行为、国内法认为是国际罪行的犯法行

为和违反埃塞俄比亚批准的条约的行为。 

 在此方面最适当的法律条款是刑法第 17条，其内容如下： 

“第 17条：在外国犯下的违反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罪行 

 1) 任何人在外国犯下： 

(a) 违反国际法罪行或埃塞俄比亚法律或埃塞俄比亚加入的国际条约

或公约列明的国际罪行；或 

(b) 刑法第 510条、567条、605条、606条、609条或 610条列明的危

害公共健康或道德罪， 

  都应根据刑法规定以及下文/(第 19 条和 20 条第(2)款)提到的共

同条件在埃塞俄比亚受审，除非已在国外被起诉。” 

 根据刑法第 32条和第 36条，同样应追究以任何手段协助犯下此罪行者的责

任。 

˙ 请概述将纳入埃塞俄比亚刑法将“恐怖行为”视为犯罪的条款。 

 参看对第 1(a)分段第二个问题的答复，其中提供了刑法新的第 252条第(1)

款和第(2)款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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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c)分段 

˙ 请说明，如果个人和实体（无论是否居民）在埃塞俄比亚金融机构的资金和

金融资产涉嫌用于埃塞俄比亚境内或境外的恐怖主义，是否能够冻结这些资

金和金融资产。 

˙ 是否按照本分段的要求制定了冻结其它经济资源的法律措施？ 

 对涉嫌用于恐怖主义的资金可以进行刑事调查。刑法未规定冻结涉嫌用于

恐怖主义或其它罪行的资金，除非这些资金是犯罪收入或非法转移的资金。不

过，正如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联合国第 1373（2001）号决议

执行情况的报告指出，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继续冻结与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的帐户。 

第 1(d)分段 

˙ 是否有防止个人或实体提供资金等支助恐怖行为的法律？ 

 没有禁止个人或实体提供资金等支助恐怖行为的具体法律。但刑法第 32 条

和第 36 条规定，协助犯罪，例如提供资金和建议等，把一些人吸收为主犯的共

犯或同谋，应视为犯罪。 

˙ 金融机构、其它金融中介（如律师）和其它自然人或法人是否必须依法向有

关当局报告可疑交易？如何惩罚不遵守法律规定者？ 

 第 83/94 号公告没有要求报告可疑交易的具体规定。但刑法第 438 条、439

条和 267条规定，个人和实体有义务告知有关当局犯下或准备犯下严重罪行的情

况。目前，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与金融机构建立了沟通渠道，报告可疑的银行帐

户和交易，并要求它们追查。刑法有关条款全文如下： 

“第 438条  未通知执法机构： 

 (1) 任何人若无正当理由： 

(a) 知道犯罪人的身份，或知道犯有可能处以死刑或终身监禁的罪行，

或 

(b) 未依照法律或职业规则，向有关当局报告某些罪行或严重情况，以

维护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 

应处以罚款 500元以下或处以不超过 3个月的徒刑。” 

 

“第 439条  包庇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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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以警告或窝藏、掩盖或破坏犯罪线索或工具、误导调查或以其它任何方式

故意营救依照刑事法被起诉者，应处以徒刑或罚款。” 

“第 267条：间接援助和鼓励 

 (1) 如果知道正在准备或已经犯罪，危害[皇帝、皇后或王储]、宪政秩序或

国防、或国家内部或外部安全，但未告知有关当局，也未尽全力阻止犯

罪并将罪犯绳之以法，则应受到刑期不超过 5年的严厉惩罚，除非有人

力不可抗拒的原因或显然不可能做到。 

 (2) 不能援引官方或专业秘密规避告知有关当局的义务。 

 (3) 在内部或外部紧急情况下犯罪，应受到刑期不超过 10年的严厉惩罚。 

 (4) 无论是计划犯罪还是已经犯罪，在上述情况下都不能以与犯罪者有亲属

关系或感情亲密为借口（第 80条）。” 

˙ 埃塞俄比亚是否制定了关于其它汇款机构、包括哈瓦拉汇款系统或与之类似

系统的法律？ 

 1994年第 84号货币与金融公告第12条还将有约束力的条款和条件纳入包括

汇款在内的各种金融活动。但尚未颁布这种特殊交易的详细指令。此外，该法律

文书授权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监测每项外汇活动。因此，该银行负责控制汇款。 

˙ 制定了哪些法律及实际管制和监督措施以确保为宗教、慈善或文化目的筹集

的资金和其它经济资源不转用于其它目的、特别是资助恐怖主义？ 

 为登记和监督各社团颁布了 1996 年第 321 号条例，并根据该条例设立了政

府机关，负责监测根据埃塞俄比亚法律设立或工作的所有社团。该机关在司法部

监督下运作，其主要职责见条例的下列规定。 

“第 12条： 

 (1) 每个社团应保存准确的收支账目和记录，并不时或在经合法授权的该机

关官员要求时将帐目和记录交付检查。” 

“第 13条：报告 

 每个社团每年应在前一财政年度结束之后的 120天内向该机关提交报告，其

中特别包括下列内容： 

 1) 社团资产负债表，列明截至前一财政年度最后一天的资产和负债； 

 2) 关于前一财政年度的审计报告； 

 3) 说明社团在前一财政年度期间进行的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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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a)分段 

˙ 除刑法的有关条款之外，埃塞俄比亚是否有关于武器和炸药的国内和国际贸

易的法律？ 

 埃塞俄比亚颁布了关于武器和炸药贸易（包括进出口）的其它法律，如订正

的第 229/1990号法律通告、第 8/1974号特别刑法公告、第 67/1989号商业登记

和企业许可证通告和第 60/1997号海关总署重建和现代化公告。根据上述法律，

埃塞俄比亚海关总署对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税务部负责，具有扣押、禁止

和限制货物及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力和义务。因此，埃塞俄比亚海关总署负责监督

货物（包括火器和炸药）在埃塞俄比亚的进出口。 

 第 229／1960号条例的规定概述如下： 

“第 6条： 

 (a) 凡想从事进出口火器、武器交易或修理武器业务者，包括公司、组织或

其它实体，应首先获得内政部颁发的许可证。如果在条例生效之日持有

有关当局以前颁发的许可证，应在 120天之内获得本第 6条规定的许可

证。” 

“第 9条： 

    在条例生效之日，持有从事火器进出口或武器交易业务许可证者应该

在上述日期之后的 60 天内向第 6 条规定的颁发许可证机构提出报告，说

明当时储存的武器及武器类型和口径。” 

“第 10条： 

    “凡获得从事火器进出口或武器交易业务许可证者应： 

a) 于每年 9月向第 6条规定的颁发许可证机构提交报告，说明在

前 12个月开始和终了时，武器储存及其类型和口径；及 

b) 保存最新登记薄，每日登记每项武器交易的所有细节，以及买

卖双方的姓名和地址，并说明购买或出售物品的序列号。” 

˙ 请说明埃塞俄比亚如何监督埃塞俄比亚境内武器的生产、销售、拥有和配置。 

 根据上述 1960 年条例，有关当局监督埃塞俄比亚境内武器的生产、销售、

拥有和配置。凡想拥有武器者，都应取得内政部颁发的许可证。根据订正的第

214/74号特别刑法公告第 14条，如果被发现出售武器，应受到严厉惩罚。该公

告关于以上问题的规定全文如下。 

“第 41 条：禁止贩卖武器 



 

 9 
 

 S/2002/1234

任何人： 

 1) 除危害国家安全罪（第 4条）之外，未经特别授权非法制造、进口、出

口或运输、获得、接受、储存或藏匿、主动出售、投入流通或分发任何

武器或弹药；或 

 2) 未贩卖武器，但故意向可疑或危险分子出售、提供或交出武器，应在

不妨碍没收物件的情况下，受到 5至 25年徒刑的严厉惩罚。如果是为

了牟利或以此类活动为职业，除受到上述惩罚之外，还可罚款不超过

1 5000比尔。 

 3) 如果罪行特别严重，可受到终身监禁或死刑的严厉惩罚。” 

˙ 请概述刑法第 37条。 

“第 37条：犯罪同谋 

 1) 如果有 2人或 2人以上商定实现非法计划或进行犯罪活动，应适用关于

上述情况的参加和从重惩罚的条款（第 81 条(d)款）。 

 2) 但上述条款不应影响载于刑法特别部分中的条款，其内容涉及阴谋破坏

国家主要利益和国防、成立并参加非法社团及组织不法分子的帮派或团

伙（第 269条、286条、313条和 472条）。” 

第 2(b)分段 

˙ 请列出埃塞俄比亚与之做出信息交流安排的国家，内容涉及对本段答复中提

到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事项。 

 东非警察局长委员会包括东非所有国家。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与

土耳其签订协议，在防止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和恐怖主义方面进行合作。 

第 2(c)分段 

˙ 请概述刑法中涉及外国人的第 11条、13条、18条、19条和 21条规定。 

“第 11 条：在埃塞俄比亚领土上犯下的罪行 

 1) 本刑法适用在埃塞俄比亚领土上犯下刑法所述罪行的任何人，无论是国

民还是外国人。国家领土包括土地、海洋和天空，其范围由法律确定。 

 2) 本刑法不应影响根据国际公法规定享有官员地位的外国人的豁免权。 

 3) 如果罪犯在外国避难，应要求引渡，以便根据埃塞俄比亚法律审判罪

犯。” 

“第 13条：在外国犯下危害埃塞俄比亚的罪行 



 

10  
 

S/2002/1234  

 根据本刑法特殊部分第三卷第一篇第一章和第五篇（第 248至 272条和第 366

至 382 条），刑法适用于在外国犯下以下一种罪行者：危害皇帝和帝国、损害其

安全或完整性、破坏其机构或主要利益。” 

“第 18条：在外国犯下的其它罪行 

 1) 本刑法还适用于在外国对埃塞俄比亚国民犯罪的任何人或在外国犯下

上述条款不包括的罪行的埃塞俄比亚国民，如果该罪犯未曾在外国因所

犯罪行受审，但： 

(a) 犯罪所在国家法律和埃塞俄比亚法律禁止要审判的行为；而且 

(b) 根据埃塞俄比亚法律，情节非常严重，有理由引渡。 

 2) 关于外国人在外国犯下所有其它罪行，罪犯除非另有明文规定，如果未

被引渡，只有根据埃塞俄比亚法律应判处死刑或不少于十年徒刑的罪

行，才会被起诉和审判。” 

“第 19条：附带适用的条件 

 1) 在适用本刑法时，应假定： 

(a) 受害人或其家属提出控诉或谴责，如果这是根据犯罪地点法律或埃

塞俄比亚法律进行起诉和审判的条件； 

(b) 罪犯在帝国境内未被引渡，或因所犯罪行被引渡； 

(c) 犯罪所在国未曾依法赦免该罪行，犯罪所在国法律或埃塞俄比亚法

律未曾阻止起诉。 

 2) 应在总检察长与司法部协商之后提起诉讼。 

 3) 根据本刑法执行的惩罚不应重于埃塞俄比亚承认的犯罪所在国法律规

定的最严厉惩罚。” 

“第 21 条：引渡 

 1) 根据法律、条约规定或国际惯例，在埃塞俄比亚境外犯下普通罪行并在

埃塞俄比亚避难的外国人可被引渡；如果罪行不直接且不主要涉及埃塞

俄比亚国，经犯罪所在国以适当方式提出引渡请求，以便根据领土法进

行审判，应准予引渡（第 13条）。 

 2) 除非另有明文规定，不应向外国引渡犯罪时拥有埃塞俄比亚国民身份的

人。如果不被引渡，应由埃塞俄比亚法庭根据埃塞俄比亚法律对其进行

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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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果罪行引起引渡问题，应根据埃塞俄比亚法律原则和现有条约规定处

理引渡请求。” 

˙ 是否有针对寻求合法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外国人的法律？ 

 1969年颁布的第 271 号通告涉及登记在埃塞俄比亚的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出

入境问题和如何向外国人签发旅行证件和签证等问题。 

˙ 请说明埃塞俄比亚引渡的法律依据，特别是 

˙ 是否制定了有关法律？如果是，请概述该法律。 

 自 1957年以来，刑法就包括引渡原则。刑法第 21 条与此方面比较相关，在

回答第 2(c)分段的问题时已经概述了该条内容。 

˙ 是否引渡的任何方面都取决于双边条约？如果是，请列出埃塞俄比亚与之缔

结有关双边条约的国家。 

 刑法第 21(3)条规定，应根据埃塞俄比亚法律原则、条约或国际惯例处理向

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引渡请求。未签订双边条约不会限制引渡。如果未签订条约，

可根据国家法律或国际惯例接受请求。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和苏丹签订了双边引

渡协定。 

˙ 埃塞俄比亚如何处理未与埃塞俄比亚签订引渡条约国家提出的引渡请求？ 

 如果未与请求国签订引渡罪犯条约，埃塞俄比亚将根据自己的法律和国际惯

例考虑引渡请求。除非埃塞俄比亚具有专属管辖权或比请求国更有理由主张其管

辖权，否则将会引渡罪犯。相互原则也会影响引渡。 

第 2(d)分段 

˙ 请概述刑法第 273条。 

“第 273条：对外国的敌对行为 

 任何人在帝国境内并有可能危及帝国与外国和平关系： 

a) 企图以颠覆活动、诽谤、恶意宣传或暴力干扰外国国内政治秩序或安全；

或 

b) 在外国发生战争期间，违反为保障埃塞俄比亚中立而在政府公报公布的

政府决定；或 

c) 煽动、采取或鼓励对交战国的敌对行为； 

 应处以至少 3个月徒刑，情节特别严重者应处以不超过 1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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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f)分段 

˙ 请说明埃塞俄比亚与哪些国家签订了刑事调查和刑事诉讼方面的互助双边

协定。埃塞俄比亚如何处理未与之签订双边协定国家提出的请求？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与吉布提签订了法律互助协定。双边协定不

是在刑事调查和刑事诉讼领域进行合作的必要前提。联邦警察经常通过刑警组织

并应其它国家直接提出的正式请求采取行动。 

第 2(g)分段 

˙ 是否提议采取并在多长时间内采取进一步措施以防止伪造或冒用身份证件

或其他此类证件？ 

 为使身份证件或其他此类证件更不易伪造或冒用，将不断改进这些证件的质

量。 

第 3(d)分段 

˙ 反恐委员会将欢迎提交报告，说明埃塞俄比亚在实施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

公约和议定书方面取得的进展； 

˙ 成为尚未加入的文书缔约国；及 

˙ 制订法律，并做出其它必要安排； 

˙ 执行已加入的文书； 

˙ 是否将埃塞俄比亚业已加入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中提出的有关罪行作为引

渡罪行列入埃塞俄比亚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 

 2002年10月18日举行的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常会核准批准

以下四项公约并决定提交人民代表院： 

1.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2.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3.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4. 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 

 目前，正在进一步磋商和筹备，以批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

约》和《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预期代表院将在近期内公布修订的刑法，纳入关于将恐怖行为视为罪行的第

252条。在批准以上列出的文书之后，将采取进一步执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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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g)分段 

˙ 请说明是否承认以政治动机作为拒绝引渡涉嫌恐怖分子请求的理由。 

 如果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对刑事指控拥有专属管辖权，以及（或）埃

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更有理由主张其管辖权，则基本上拒绝有关这些案件的

引渡请求。在外国犯下违反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罪行是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

国签订的双边引渡协定的要点。 

第 4段 

˙ 埃塞俄比亚是否处理了决议第 4段提出的关切问题？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正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防止和打击跨国有

组织犯罪、非法贩卖毒品和武器。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所在分区域不存在

非法贩运潜在危险物资的严重问题。在下一次报告中将提供进一步资料。 

其它事项 

˙ 请埃塞俄比亚提出其行政机构表，如警察、移民控制、海关税收和财政监督

等。 

 协助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 1373（2001）决议的联邦政府行政机构表如下： 

 

 

 

 

 

 

 

 

 

 

 

 

 

部长会议 

 

联邦事务部 

 

司法部 

 

税收部 

 

基础设施 

发展部 

 

财政与发展 

合作部 

 

国家银行 
 

埃塞俄比亚 

民航 

 

海关总署  

移民、安全 

与难民局 

 
 

联邦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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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意见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诺逐步对国际恐怖主义采取果断措施，并

将在适当时候提交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

告。 

 


